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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

第七十九号 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

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7 年 11

月 4 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 

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

2017 年 11 月 4 日 

  

  

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

（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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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章 总则 

   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，发挥公共图书馆功

能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，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

程度，传承人类文明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制定本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共图书馆，是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，

收集、整理、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、借阅及相关服务，开展

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。 



 - 3 - 

    前款规定的文献信息包括图书报刊、音像制品、缩微制品、

数字资源等。 

    第三条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应当将推动、引导、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。 

    公共图书馆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，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传承发展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，继承革命文化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。 

   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将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，将所需

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，并及时、足额拨付。 

    国家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，

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。 

    第五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工

作。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公共图书馆管

理有关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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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

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与公共图书馆管理有关的工作。 

    第六条 国家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向公共图书馆

捐赠，并依法给予税收优惠。 

    境外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，通过捐赠方式参与境内公共图书馆建设。 

    第七条 国家扶持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、边疆地区和贫困地

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。 

    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图书馆建设、管理

和服务中的作用，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，提高公共

图书馆的服务效能。 

    第九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在公共图书馆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

合作。 

    第十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，依法保护和使用文献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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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馆藏文献信息属于文物、档案或者国家秘密的，公共图书

馆应当遵守有关文物保护、档案管理或者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。 

    第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行业组织应当依法制定行业规范，加

强行业自律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指导、督促会员提高服务质量。 

    第十二条 对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

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    第二章 设立 

    第十三条 国家建立覆盖城乡、便捷实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

网络。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坚持政府主导，鼓励社会参与。 

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人口数量、

人口分布、环境和交通条件等因素，因地制宜确定公共图书馆的

数量、规模、结构和分布，加强固定馆舍和流动服务设施、自助

服务设施建设。 

   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。 

   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的

综合服务设施设立图书室，服务城乡居民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909


